嘉義縣-祥和計畫(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隊加入申請說明
111.01.03 初版
1、 申請資格：
志工隊之人數至少需 20 位以上、以社會福利服務工作內容為主之單位
（例如：婦女、身心障礙、老人、兒少、輔導、家庭、社區等服務項目）。 
2、 應備文件：
1、 申請核備公文【格式範例，附件一】
2、 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申請表【附件二】
3、 志工名冊（至少需20人，皆須完成志工基礎與社福類特殊訓練、或提送基礎與社福類特殊訓練計畫書核備辦理）【附件三】 
4、 志願服務計畫書（應包括志願服務人員招募、訓練、運用、管理、輔導及考核等相關項目，並與社會福利服務工作有關。）【附件四】
5、 單位立案證書影本、理事長當選證書影本、單位組織章程影本
  （需蓋與正本相符及承辦職名章）
6、 其他（運用單位權限開立申請單）【附件五】
3、 經審核通過之志願服務團隊，社會局將行文通知
4、 已加入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請充分了解祥和計畫隊伍之權利及義務，並依其實行【附件六】


加入嘉義縣(社會福利類)祥和志願服務隊申請流程：

加入嘉義縣(社會福利類)祥和志工隊
應備文件:
1.申請核備公文
2.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申請表
3.志工名冊(至少需20人，皆完成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或提送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計畫書核備)
4.志願服務計劃書
5.單位立案證書影本、理事長當選影本及組織章程影本
(蓋與正本相符及承辦職名章)
6.其他(運用單位系統權限開立申請單)
社會局收文，審查
(不通過)
資格不符
退件或補件
(通過)
函覆運用單位同意加入祥和計畫志工隊， 並副知本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附件一


◎志工隊籌組公文函（稿）：

 1.社區發展協會部分：(由鄉鎮市公所呈轉嘉義縣社會局辦理)

嘉義縣○○鄉○○社區發展協會 函（稿）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信箱：                                   
受文者：○○鄉（鎮、市）公所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主旨：檢陳○○鄉○○社區發展協會「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申請表」暨「志願服務人員名冊」各乙份，請惠予層轉嘉義縣社會局加入本縣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請 鑒核。


2.人民團體部分：
社（財）團法人○○（福利）基金/協會 函（稿）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信箱：                                   

受文者：嘉義縣社會局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主旨：檢陳本協/基金會「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申請表」暨「志願服務人員名冊」各乙份，請惠允加入本縣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請 鑒核。

加蓋單位印信
附件二

祥和計畫──志願服務隊組隊申請表
	所屬單位
	
	主管機關
編隊號序
	


	自定隊名
	
	隊址
	
	電話
	

	隊
長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址
	

	副
隊
長
	姓名
	
	地址
	
	電話
	

	
	姓名
	
	地址
	
	電話
	

	業務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計
畫
參
與
服
務
情
形

	




· 身障福利服務                                                                                       
· 老人福利服務
· 婦女福利服務
· 少年福利服務
· 兒童福利服務
· 諮商輔導服務
· 家庭福利服務
· 社區福利服務
· 綜合福利服務 
	
志
工
隊
概
況
	志工總數
	男：___  女：___ 合計：___

	
	
	
	年齡別
	
12歲以下：___
滿12歲未滿18歲：___
滿18歲未滿30歲：___
滿30歲未滿50歲：___
滿50歲未滿65歲：___
65歲以上：___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___  大專以上：___
高中（職）以上：___ 國中以上：___
國小以下：___


	
	
	
	職業
	
學生：___ 工商企業人士：___
公教人員：___ 家庭主婦：___
退休人員：___ 其他：___


	備註：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嘉義縣志願服務人員名冊__(運用單位或志工隊名稱)

主要志工業務聯絡人：         電話：
	編 號
	姓   名
	性別
	生    日
	身 分 證 字 證
	住                         址
	職 業
	學 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共 頁，第  頁
※不足部分可自行增列填寫


附件四







志願服務計畫書
參考範例


※僅供參考，請自行修正符合貴單位規定及實際運用情形之計畫書。



00鄉/鎮/市00社區發展協會
志願服務計畫書
一、計畫目的：為整合社區人力資源，使願意投入社會福利服務工作之居民，做最有效之運用，人人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理念，提昇社區服務美德，為居民盡一份心力，以多元化服務，滿足受服務者之需求。
二、主辦單位：00鄉00社區發展協會
三、辦理期間：00年00月00日起，賡續辦理
四、服務對象：
1. 一般民眾。
2. 社區中弱勢族群之家庭。 
5、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社區大型活動支援與參與。
2. 弱勢族群電話問安關懷服務。
3. 時段性輪值：電話諮詢、協助弱勢族群申請各項福利措施服務。

六、召募對象及方式：  
對象:凡年滿15歲以上身體健康，具愛心、耐心、服務熱忱，對志工服務有與趣，願意參與社會福利服務之民眾。
    方式:具前項資格者親自報名填寫基本資料表。
七、訓練方式： 
 1.教育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參與教育訓練，課程包含:(1)基礎訓練6小時(2)社福類特殊訓練6小時。(建議於單位志工於志工隊核備前皆已完成基礎與社福類特殊訓練，若無則請單位安排規劃教育訓練課程，盡快於核備內一個月使志工完成訓練。)
    2.職前訓練:旨在幫助志工對各項業務之了解，並灌溉正確服務觀念以提高服務品質。
    3.在職訓練:針對各項服務之需要，授以不同之在職訓練，以加強志工專業知識及服務能力。 




8、 服務管理:
(一)組織架構及分工
                    志願服務隊組織架構
 嘉義縣00鄉00社區
發展協會


理事長
（指揮策劃）


總幹事
（督導、協調）


志工隊長
（領導運作）


志工副隊長


行政組
活動組
組訓組



(二)組隊方式
    1.志工隊隊員得依興趣專選擇一組加入；或由督導人員編配，調整各組人力。必要時，各小隊應盡力配合調度，支援各組人力。
    2.志工隊設大隊長一名、副隊長一名。
(三)職掌任務
    1.大隊長：領導志工隊完成所有本所交付工作，並協調隊內志工分配及相關對外事務之協商；督導各組工作並掌握出缺勤狀況。
    2.副隊長：協助大隊長協調處理各項志工業務，必要時代理其職務。
    3.各組組長：負責該組工作執行、人員管理及督導等。
     (1)行政組:(a)文書處理
               (b)活動流程之安排及會議事宜
               (c)活動器材準備
               (d)活動海報設計
               (e)活動攝影
     (2)活動組:(a)活動場地安排與佈置
               (b)策訂各項活動計劃及團康活動執行
     (3)組訓組:負責志工召募、新進志工訓練之安排、編隊及資料管理等有關事宜。
(四)工作執行管理
    1.志願服務隊之工作應配合本會核心作業以發揮績效。
2.服務證內容應包括志願服務標誌、志工姓名、照片、發給服務證之單位、編號等，由運用單位製發及管理；本會志工完成基礎及特殊訓練後核予志願服務證，執勤時應配戴志工服務證、儀容整齊且態度親切。
3.各組應依其工作任務，事先排班輪值，不得遲到早退，且應確實簽到。
4.值班期間之服務紀錄應撰寫清楚，以示負責。
5.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志工會議。
6.如果違反00鄉00社區發展協會志工管理規定，運用單位有權隨時停止其職務。
7.置專人每3個月辦理志願服務紀錄冊時數登錄及管理，及每月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辦理志工時數之登錄與建置。

九、保險與福利:
(一)志工權利:
1.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二)志工義務:
1.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遵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訂定之規章。
3.參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妥善保管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9. 志工離職時應配合辦理離隊手續，並繳回志工背心、識別證及其他公物。
(三)志工福利
1.志工正式任用後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志工保險。
2.可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研習課程及康樂活動。
3.經考核成續優異，得以推薦相關表揚活動及對外活動參與優先資格。
4.從事志願服務工作一年滿150小時以上且表現優異並經認證之志工，可協助開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以便用於升學、就業、申請優先服相關兵役替代役證明用。
5.志工服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協助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享有進入收費之公立風景區、未編定作次之科樂廠所及文教設施得以免費。
十、考核與獎勵；
   (一)本會志工隊應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或相關主管機關之考核。
   (二)每年定期考核志工之服務績效，對不適任之志工，得收回服務證，並註銷證號。考核規範依00鄉00社區發展協會志工管理規定辦理，志工若於聘用期間發生品行不良、重大過失及違反00鄉00社區發展協會志工管理規定等行為，經本會評定為有損志工隊名譽，經告知志工大隊長即可立即停止服務，視為離隊。
    (三)考核表現良好者，本會將於志工會議公開表揚。
    (四)志工服務年資及服務時數達主管機關表揚之標準者，將由協會推薦接受表揚。

十一、經費來源:運用志願服務所需經費，除依規定申請補助外，視需要自行籌借辦理。
    (一)隊員繳交會費
    (二)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十二、聯絡方式：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信箱：  
      地址：    
                         
十三、其他附件：管理辦法。



(參考範例，請自行修正符合單位需求之規定)
志工管理辦法
（一）聘任；志工聘期為二年，每年應接受考核一次，考核合格者予以續聘。
（二）值班；志工之出勤如下
	1.志工依服務組別值班、出勤每週至少值班二至三小時。
	2.值班前應先簽到，並看該組留言簿是否有待辦事務，值班後確實簽退。
	3.值班時間凡遲到早退超過二十分鐘六次者不列入全勤。
	4.值班時應填寫工作記錄表、月報表及服務記錄冊，並於每月十日期送本會加蓋督導或業務承辦人登陸人名章。
	5.幹部會議及志工大會皆列入行政體系額外值班，均應簽到。
       6.每次值班時勿超過排定人數，以該時段值班人員為主，避免造成人力浪費。
      7.額外值班時應接受負責單位安排。
      8.值班時應該確實穿著值班背心、配戴識別證，請勿帶非志工一起值班。
      9.禁止在服務時以志工身分從事：個人工作、推銷及傳教等工作。
     10.依其服務品質及值班時數將作為續留考核之依據。
 （三）排班：
       1.排班應穩定，值班時間原則上一個月可更換一次，須更換者請於每月最後一星
        期前告知負責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下個月要更換的時間，若未告知則是同在原
        時段繼續值班。
      2.請盡量以二至三小時為一個單位值班之區分為原則。
      3.特殊性服務值班須接受一定時數特殊專長訓練使得排班。
 （四）請假：
      1.志工於排定時間內因故無法值勤者，應事先填寫請假登記單，並自行尋找其他
        志工代班。如當天臨時請假，則以電話向負責單位請假。
      2.志工請假連續八週不值班或缺班時數超過全期時數四分之ㄧ者，經督導約後，
        必要時應辦好離隊手續。
      3.請假超過六次者不算全勤。
      4.國定假日及彈性放假行程之連續假日，視服務需要值班。 
 （五）停職：
      1.志工因特殊原因可向本會申請停職，並辦理停職手續，聘期內連續停職時間以
        三個月為限，並得延長一次經准後兩年內不得再申請停職。
      2.志工因特殊事故需長期請假者，需先與督導單位討論申請暫停服務，辦妥停職
        手續，停職期間超過半年者，需於停職前繳回服務證及借用物，不適任之志工
        ，應收回服務證並註銷證號。
 （六）復職
        志工暫停服務時間超過規定期限可於暫停服務兩年內申請回任，惟須經面試合
        格後始任用。
（七）轉職
       凡曾任其他志願服務單位之志工，並符合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申請轉任本會志
       工，經面試合格後始任用。

（八）解聘
      志工依本會之指示進行志願服務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者，由本會
      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志工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本會有求償權，且志工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ㄧ者，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1.品行不端、行為不撿，影響志工名譽情節重大者。
2.工作過失，情節重大者。
3.無故未提供服務連續超過兩個月以上者。
4.因個人因素，主動提出申請者。如值勤時間從事政治及商業行為者。
5.全年出（值）勤，服務未達七十八小時經催勸未改善者。
6.全年出席在職訓練及工作督導會議未達三分之ㄧ者；唯有特殊因素者另案辦理
 。
7.服務紀錄未依時限繳交，經催繳勸未改善者。
8.暫停服務期間達六個月以上者。
9.未參加年度評鑑者。
10.其他不適任工作者即不符合本會相關規定者，本會得以解聘。


[image: http://www.vol.org.tw/intr/images/logo5.gif]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附件五

嘉義縣社政類志願服務系統權限建置申請單(新團隊)
單號：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連絡方式
	TEL(     )              #
FAX(     )   
手機：             
	Email
	           @

	申請項目
	新團隊申請開立運用單位及管理者權限
(右列資料須填寫清楚)

	運用單位名稱：
志工隊名稱：
連絡電話：
單位地址(為公文寄送地址)：

單位立案日期：
志工隊核備日期：由本局函覆同意核備日期(社會局填寫)
單位介紹：(簡要敘述)


	
	
	系統管理員基本資料(以下欄位皆為必填欄位)

	
	
	姓  名
	
	職  稱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系統帳號
(本欄如未填，帳號即為管理人身份證字號)
	

	
	
	
	【請自行設定系統帳號(英文或數字共6~8碼)，若無設定帳號，系統則以管理員身分證字號為帳號)】

	備註事項
	

	申請單位
申請人
(請蓋章)
	
	申請單位
主管
(請蓋章)
	




	嘉義縣
社會局
核定
	已處理完畢    轉由志推中心處理  其他       處理人員：
                                             

處理日期：   年   月   日



註：1.本表申請人及申請單位主管務必核章，並傳真嘉義縣社會局辦理。
　
    2.嘉義縣社會局辦公室電話：(05) 3620900轉2205  傳真：(05) 3623842


加入嘉義縣(社會福利類)祥和計畫團隊之權利、義務附件六

一、權利： 
甲、個人（團體）獎勵：積極推動、投入志願服務工作著有績效之個人（志願服務隊），經單位推薦者（評鑑成績優良者），得由本府或呈轉衛生福利部予以獎勵，並公開表揚。
乙、 申請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
丙、 申請發給志願服務榮譽卡。
丁、 受頒志願服務隊隊旗。
戊、 參與本局辦理各類型教育訓練課程。
己、 申請本局推展志願服務之經費補助（如：志工保險）。 
庚、 申請衛生福利部補助推展志願服務之方案經費
辛、 推展志願服務各類問題諮詢服務並給予必要之協助。

二、義務：
1. 定期(7/10前、1/10前)呈報志願服務推展概況表（志願服務半年報表）。
2. 參與嘉義縣祥和計畫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每年2次)。
3. 定期填寫志願服務紀錄冊、更新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資料。
4. 參與本局所辦理之志願服務評鑑。
5. 製發志願服務證，藉以識別，並示榮譽，俾以提升服務品質。
6. 為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
7. 為志工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8. 連結服務志工參與基礎、特殊教育訓練。
9. 發給志工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10. 確保志工在符合安全及衛生之適當環境下進行服務。
11. 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12. 應定期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之服務績效。 
13. 配合支援本府(局)機動性動員行動。

※如有志願服務各項相關問題歡迎洽詢：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image: ]
電話：05-211-1990 (吳社工)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獅埜村8鄰許厝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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